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南芯

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对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

通过借鉴合作方的投资经验及资源优势，把握相关领域投资机会，促使公司产业经营和资

本运营达到良性互补，逐渐积累在芯片设计、核心电子元器件、智能终端、集成电路行业

开发软件和工具等领域的经验和投资能力，获取良好的投资收益，同时为主营业务发展赋

能，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公司及股

东创造更多价值。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符合维护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和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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